
雲林縣台興國民小學教科書選購實施辦法 

壹 依據 

一 國民教育法增定條文第八條第二款 省公報八十八年春第五十二期 辦理  

貳 目標 

一 課程內容活化且能反映社會價值取向  

二 配合地區人文的共同要求與個別適應  

三 符合教師學生需求與教育目標的達成  

四 取材新穎活潑精編精印促使學生勤學自學  

參 原則與策略 

一 民主原則：力求民主參與及公平公開的服務理念  

二 專業原則：秉持教育理念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 

三 本土化原則：減除意識型態維持價值中立，回歸鄉土情懷  

四 適切原則：同年級同科目同學年採同一版本  

肆 組織 

一 評審選購委員會：由各處主任 級任教師 科任教師及家長代表共七至十五人，組成

評審選購委員會並由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    

二 各學科評審小組：由學科召集人或學年主任召集 學科或 學年成員，代表組成評審

小組，提列採購清單供評審選購委員會評選  

三 成立諮詢輔導單位，提供專業諮詢   

伍 具體措施與程序： 

一 每學年選用之教科書，悉依校務會議訂定辦法，公開評審選用之  

二 教科書之評選，必須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版本，領有執照並經教育部核價

之教科書  

三 設評審選購委員會，校長為主任委員，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，統籌計畫 執行相關事

宜，圖書管理承辦人為執行總幹事  

四 評審選購教科書，應於每新學年度開學前 五月 規劃辦理，辦理方式如下： 

1 教導處發函各書商提教科書樣書 須為審定合格 領有執照並經教育部核價之教

科書 ，並依年級 學科 出版社等陳列於指定地點  

2 由教務處依教科書選用要點擬定教科書選用評鑑表，提供學科 或學年 評選小

組選用會議時使用  



3 召開學年會議，就各種版本教科書之內容 取材 順序編排 體版面 紙張印

刷及價格合理性等 加討論，並提列選購書單送審委員會審查  

4 評審選購委員會經彙整審查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之  

5 選購書單經校長核定，交總務處採購小組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不

得委由書商代辦  

6 評選選購教科書過程應列入記錄，並視同公文書歸檔保 五年俾供查核  

7 教科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為限，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一學年以採

用同一版本之教科書為原則  

8 各任課教師於教學時，如發現所採用之教科書有須改進之處，應先提各教學研究

會或學年會議研商，再由學校函請縣政府教育局轉教育部，會出版單位參考  

陸 執行： 

本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 

 

 

  


